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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01610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

法释〔2007〕15号，2007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

第1435次会议通过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

干问题的解释》已于2007年8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

会第1435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8月21日起施行。

二○○七年八月十五日 为维护公共安全，依法惩治破坏电力

设备等犯罪活动，根据刑法有关规定，现就审理这类刑事案

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： 第一条 破坏电力设备

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

定的“造成严重后果”，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十年以上有

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： （一）造成一人以上死亡、三

人以上重伤或者十人以上轻伤的； （二）造成一万以上用户

电力供给中断六小时以上，致使生产、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

； （三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； （四）造成其

他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后果的。 第二条 过失损坏电力设备，造

成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严重后果的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

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以过失损坏电力设备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

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
。 第三条 盗窃电力设备，危害公共安全，但不构成盗窃罪的

，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处罚；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



设备罪的，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 盗窃电力设

备，没有危及公共安全，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可以根据

案件的不同情况，按照盗窃罪等犯罪处理。 第四条 本解释所

称电力设备，是指处于运行、应急等使用中的电力设备；已

经通电使用，只是由于枯水季节或电力不足等原因暂停使用

的电力设备；已经交付使用但尚未通电的电力设备。不包括

尚未安装完毕，或者已经安装完毕但尚未交付使用的电力设

备。 本解释中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范围，包括电量损失金额

，被毁损设备材料的购置、更换、修复费用，以及因停电给

用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